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7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所長）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尤䈄蕍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李濬笎（下稱李君）於民國112年2月23日7時47分

許，駕駛被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在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

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木柵分隊（下稱舉發機

關）警員查證屬實後，於112年3月30日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I

B45312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

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

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案移上訴人。嗣被上

訴人不服向上訴人提出陳述書，上訴人轉請舉發機關查證認

違規事實明確後，被上訴人仍不服而申請裁決，上訴人乃於

112年5月4日開立北市裁催字第22-ZIB453129號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

第1項第4款規定，裁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

元，記違規點數1點。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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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庭（下稱原審）於113年1月31日以112年度交字第537號

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後，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

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

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

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

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

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

定處罰。」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特殊立法設

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責者，在處

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違規行為之

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個階段，有

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汽車之人，

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所有人為應

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應無疑義。此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

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

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

反條款規定處罰。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曾於112年4月7日以李君名義出具交通違規

案件陳述書，經上訴人以l12年4月12日北市裁申字第l12307

3384號函說明欄第3點提醒李君及被上訴人應於l12年5月15

日前辦理歸責駕駛人。又被上訴人於l12年5月4日委任李

君，以被上訴人為受處分人向上訴人申請開立原處分，足見

被上訴人並無任何申請歸責李君之意，從而，上訴人始為原

處分，並無未善盡調查義務之違法，原判決認事用法實有違

誤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

分撤銷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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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及證

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

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第3項）

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

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行政訴訟法第12

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209條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

採取職權調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

成熟，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

政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

效之權利保護。此外，行政法院認定事實應憑調查所得之證

據資料，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

成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如未說明所憑證據足

供證明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摒棄不採，

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或其調查證據未臻完備，不足以判斷

事實之真偽，均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㈡被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在國道3

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

道」之違規情形，經民眾檢舉，舉發機關警員查證屬實後，

以舉發通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

第4款規定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並有舉發通知單、採

證照片、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臺北地院可閱

卷第61、63至65、71、73、75頁）等在卷可稽，並經原審法

官當庭勘驗屬實，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可參

（原審卷第23至29頁）。原審又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

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車

主為被上訴人，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之事實

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李君於112（誤載為102

年）2月23日7時47分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國道3號甲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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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4.7公里時，由減速車道切換至主幹道，經第三人舉

發……」等語，認上訴人當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

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車駕駛人，而未盡調查事證之義

務，而以原處分裁罰被上訴人即有違法，而撤銷原處分，固

非無見。

  ㈢然查：

　1.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

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

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

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

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

定處罰。」參諸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94年12月28日之修正理

由為：「本條原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不清，是採二罰

或改變處罰客體未見分明，亦造成處罰機關之困擾，且處罰

對象不僅關於車輛，尚有其他情況，爰仿第7條之立法精

神，予以修正之。」等情，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

之特殊立法設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

歸責者，在處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

通違規行為之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

三個階段，有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

用汽車之人，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

車所有人為應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雖無疑義，但是汽車所

有人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

自己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

之處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

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

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

反條款規定處罰。換言之，逾期未依規定辦理歸責之受舉發

人即汽車所有人，即視為實施該交通違規行為之汽車駕駛

人，並生失權之效果，不可以再就其非實際違規行為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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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爭執。否則，如容許受舉發人逾期仍可爭執其非實際應

歸責者，無異使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逾期未依規定

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之規定成為具

文，應非立法本意（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9號判決

意旨參照）。　

　2.原審雖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

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

訟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為李君，認上訴人當

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

車駕駛人，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等情。惟查，汽車所有人

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己

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

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

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

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

款規定處罰，此為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減

輕行政機關之調查義務，並賦予汽車所有人應盡之行政協力

義務，已如前述。準此，被上訴人有無依道交處罰條例第85

條第1項規定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上

訴人辦理實際駕駛人即訴外人李君為真正違規義務人之歸責

事宜？李君所提112年4月7日、5月3日交通違規案件陳述

書，是否即盡此協力義務？倘有辦理歸責，有無逾期？是否

因而生失權效果？諸此種種均尚未獲釐清，而此事項攸關原

處分對被上訴人逕為裁罰是否為合法有據之判斷，原審自應

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予以查明釐清。原審未為調查並說明

理由，逕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為違法而予以撤

銷，尚嫌速斷，並有未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依

職權調查事實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請求廢棄原判

決，為有理由；又事證尚有未明，有發回再為調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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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

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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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7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所長）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尤䈄蕍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李濬笎（下稱李君）於民國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駕駛被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木柵分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查證屬實後，於112年3月30日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IB45312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案移上訴人。嗣被上訴人不服向上訴人提出陳述書，上訴人轉請舉發機關查證認違規事實明確後，被上訴人仍不服而申請裁決，上訴人乃於112年5月4日開立北市裁催字第22-ZIB45312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裁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記違規點數1點。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於113年1月31日以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後，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特殊立法設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責者，在處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個階段，有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汽車之人，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所有人為應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應無疑義。此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曾於112年4月7日以李君名義出具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經上訴人以l12年4月12日北市裁申字第l123073384號函說明欄第3點提醒李君及被上訴人應於l12年5月15日前辦理歸責駕駛人。又被上訴人於l12年5月4日委任李君，以被上訴人為受處分人向上訴人申請開立原處分，足見被上訴人並無任何申請歸責李君之意，從而，上訴人始為原處分，並無未善盡調查義務之違法，原判決認事用法實有違誤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銷之訴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209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取職權調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之權利保護。此外，行政法院認定事實應憑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如未說明所憑證據足供證明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摒棄不採，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或其調查證據未臻完備，不足以判斷事實之真偽，均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㈡被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在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違規情形，經民眾檢舉，舉發機關警員查證屬實後，以舉發通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並有舉發通知單、採證照片、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臺北地院可閱卷第61、63至65、71、73、75頁）等在卷可稽，並經原審法官當庭勘驗屬實，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可參（原審卷第23至29頁）。原審又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車主為被上訴人，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李君於112（誤載為102年）2月23日7時47分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時，由減速車道切換至主幹道，經第三人舉發……」等語，認上訴人當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車駕駛人，而未盡調查事證之義務，而以原處分裁罰被上訴人即有違法，而撤銷原處分，固非無見。
  ㈢然查：
　1.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參諸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94年12月28日之修正理由為：「本條原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不清，是採二罰或改變處罰客體未見分明，亦造成處罰機關之困擾，且處罰對象不僅關於車輛，尚有其他情況，爰仿第7條之立法精神，予以修正之。」等情，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特殊立法設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責者，在處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個階段，有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汽車之人，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所有人為應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雖無疑義，但是汽車所有人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己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換言之，逾期未依規定辦理歸責之受舉發人即汽車所有人，即視為實施該交通違規行為之汽車駕駛人，並生失權之效果，不可以再就其非實際違規行為人之事實為爭執。否則，如容許受舉發人逾期仍可爭執其非實際應歸責者，無異使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之規定成為具文，應非立法本意（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審雖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為李君，認上訴人當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車駕駛人，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等情。惟查，汽車所有人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己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此為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減輕行政機關之調查義務，並賦予汽車所有人應盡之行政協力義務，已如前述。準此，被上訴人有無依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上訴人辦理實際駕駛人即訴外人李君為真正違規義務人之歸責事宜？李君所提112年4月7日、5月3日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是否即盡此協力義務？倘有辦理歸責，有無逾期？是否因而生失權效果？諸此種種均尚未獲釐清，而此事項攸關原處分對被上訴人逕為裁罰是否為合法有據之判斷，原審自應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予以查明釐清。原審未為調查並說明理由，逕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為違法而予以撤銷，尚嫌速斷，並有未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請求廢棄原判決，為有理由；又事證尚有未明，有發回再為調查之必要，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7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所長）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尤䈄蕍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李濬笎（下稱李君）於民國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
    ，駕駛被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在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
    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署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木柵分隊（下稱舉發機關
    ）警員查證屬實後，於112年3月30日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IB4
    5312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
    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
    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案移上訴人。嗣被上訴
    人不服向上訴人提出陳述書，上訴人轉請舉發機關查證認違
    規事實明確後，被上訴人仍不服而申請裁決，上訴人乃於11
    2年5月4日開立北市裁催字第22-ZIB453129號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
    1項第4款規定，裁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
    ，記違規點數1點。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下稱原審）於113年1月31日以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
    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後，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
    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
    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
    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
    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
    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
    處罰。」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特殊立法設計，
    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責者，在處罰機
    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
    ，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個階段，有其個
    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汽車之人，如就
    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所有人為應歸責
    之人而對其舉發，應無疑義。此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
    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
    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
    款規定處罰。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曾於112年4月7日以李君名義出具交通違規案
    件陳述書，經上訴人以l12年4月12日北市裁申字第l1230733
    84號函說明欄第3點提醒李君及被上訴人應於l12年5月15日
    前辦理歸責駕駛人。又被上訴人於l12年5月4日委任李君，
    以被上訴人為受處分人向上訴人申請開立原處分，足見被上
    訴人並無任何申請歸責李君之意，從而，上訴人始為原處分
    ，並無未善盡調查義務之違法，原判決認事用法實有違誤等
    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
    銷之訴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及證
    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
    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
    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第3項）得
    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
    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行政訴訟法第125
    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209條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
    取職權調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
    熟，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
    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
    之權利保護。此外，行政法院認定事實應憑調查所得之證據
    資料，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
    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如未說明所憑證據足供
    證明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摒棄不採，又
    未說明不採之理由，或其調查證據未臻完備，不足以判斷事
    實之真偽，均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㈡被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在國道3
    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
    道」之違規情形，經民眾檢舉，舉發機關警員查證屬實後，
    以舉發通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
    第4款規定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並有舉發通知單、採
    證照片、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臺北地院可閱
    卷第61、63至65、71、73、75頁）等在卷可稽，並經原審法
    官當庭勘驗屬實，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可參（
    原審卷第23至29頁）。原審又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
    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車主
    為被上訴人，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之事實及
    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李君於112（誤載為102年）2
    月23日7時47分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國道3號甲線東向4.7
    公里時，由減速車道切換至主幹道，經第三人舉發……」等語
    ，認上訴人當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
    並非實際之汽車駕駛人，而未盡調查事證之義務，而以原處
    分裁罰被上訴人即有違法，而撤銷原處分，固非無見。
  ㈢然查：
　1.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
    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
    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
    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
    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
    定處罰。」參諸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94年12月28日之修正理
    由為：「本條原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不清，是採二罰
    或改變處罰客體未見分明，亦造成處罰機關之困擾，且處罰
    對象不僅關於車輛，尚有其他情況，爰仿第7條之立法精神
    ，予以修正之。」等情，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
    特殊立法設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
    責者，在處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
    違規行為之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
    個階段，有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
    汽車之人，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
    所有人為應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雖無疑義，但是汽車所有
    人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
    己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
    處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
    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
    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
    條款規定處罰。換言之，逾期未依規定辦理歸責之受舉發人
    即汽車所有人，即視為實施該交通違規行為之汽車駕駛人，
    並生失權之效果，不可以再就其非實際違規行為人之事實為
    爭執。否則，如容許受舉發人逾期仍可爭執其非實際應歸責
    者，無異使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逾期未依規定辦理
    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之規定成為具文，
    應非立法本意（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9號判決意旨
    參照）。　
　2.原審雖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
    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
    訟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為李君，認上訴人當
    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
    車駕駛人，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等情。惟查，汽車所有人
    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己
    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
    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
    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
    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
    款規定處罰，此為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減
    輕行政機關之調查義務，並賦予汽車所有人應盡之行政協力
    義務，已如前述。準此，被上訴人有無依道交處罰條例第85
    條第1項規定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上
    訴人辦理實際駕駛人即訴外人李君為真正違規義務人之歸責
    事宜？李君所提112年4月7日、5月3日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
    ，是否即盡此協力義務？倘有辦理歸責，有無逾期？是否因
    而生失權效果？諸此種種均尚未獲釐清，而此事項攸關原處
    分對被上訴人逕為裁罰是否為合法有據之判斷，原審自應本
    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予以查明釐清。原審未為調查並說明理
    由，逕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為違法而予以撤銷
    ，尚嫌速斷，並有未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依職
    權調查事實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請求廢棄原判決
    ，為有理由；又事證尚有未明，有發回再為調查之必要，爰
    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73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所長）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尤䈄蕍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李濬笎（下稱李君）於民國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駕駛被上訴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違規行為，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木柵分隊（下稱舉發機關）警員查證屬實後，於112年3月30日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IB453129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案移上訴人。嗣被上訴人不服向上訴人提出陳述書，上訴人轉請舉發機關查證認違規事實明確後，被上訴人仍不服而申請裁決，上訴人乃於112年5月4日開立北市裁催字第22-ZIB453129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依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裁處被上訴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記違規點數1點。被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於113年1月31日以112年度交字第53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後，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特殊立法設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責者，在處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個階段，有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汽車之人，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所有人為應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應無疑義。此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曾於112年4月7日以李君名義出具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經上訴人以l12年4月12日北市裁申字第l123073384號函說明欄第3點提醒李君及被上訴人應於l12年5月15日前辦理歸責駕駛人。又被上訴人於l12年5月4日委任李君，以被上訴人為受處分人向上訴人申請開立原處分，足見被上訴人並無任何申請歸責李君之意，從而，上訴人始為原處分，並無未善盡調查義務之違法，原判決認事用法實有違誤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關於原處分撤銷之訴駁回。
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209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揭規定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取職權調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之權利保護。此外，行政法院認定事實應憑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如未說明所憑證據足供證明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摒棄不採，又未說明不採之理由，或其調查證據未臻完備，不足以判斷事實之真偽，均構成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㈡被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23日7時47分許，在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處，因「行駛快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違規情形，經民眾檢舉，舉發機關警員查證屬實後，以舉發通知單舉發被上訴人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並有舉發通知單、採證照片、原處分及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臺北地院可閱卷第61、63至65、71、73、75頁）等在卷可稽，並經原審法官當庭勘驗屬實，此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可參（原審卷第23至29頁）。原審又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車主為被上訴人，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李君於112（誤載為102年）2月23日7時47分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國道3號甲線東向4.7公里時，由減速車道切換至主幹道，經第三人舉發……」等語，認上訴人當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車駕駛人，而未盡調查事證之義務，而以原處分裁罰被上訴人即有違法，而撤銷原處分，固非無見。
  ㈢然查：
　1.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參諸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94年12月28日之修正理由為：「本條原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不清，是採二罰或改變處罰客體未見分明，亦造成處罰機關之困擾，且處罰對象不僅關於車輛，尚有其他情況，爰仿第7條之立法精神，予以修正之。」等情，核係因應大量交通事件調查所為之特殊立法設計，其規範目的是使受舉發交通違規行為之應歸責者，在處罰機關依法裁決之前就先予確認。茲因關於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分為稽查、舉發與移送、受理與處罰等三個階段，有其個別的機能，並因汽車所有人通常是管領使用汽車之人，如就汽車查獲應處罰之違規事件，即可推斷汽車所有人為應歸責之人而對其舉發，雖無疑義，但是汽車所有人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己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換言之，逾期未依規定辦理歸責之受舉發人即汽車所有人，即視為實施該交通違規行為之汽車駕駛人，並生失權之效果，不可以再就其非實際違規行為人之事實為爭執。否則，如容許受舉發人逾期仍可爭執其非實際應歸責者，無異使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之規定成為具文，應非立法本意（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審雖以被上訴人曾於112年5月3日向上訴人提出「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該陳述書記載駕駛人為「李君」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欄亦載明駕駛人為李君，認上訴人當可知悉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車主，然極可能並非實際之汽車駕駛人，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等情。惟查，汽車所有人有時不一定是實際違規的行為人，為使真正應歸責者為自己的交通違規行為負責，也慮及監理、逕行舉發交通違規之處罰是大量而反覆性的行政行為，乃要求受舉發人如果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檢證告知應歸責人以辦理歸責，逾期未依規定辦理，仍依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此為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所明文規定減輕行政機關之調查義務，並賦予汽車所有人應盡之行政協力義務，已如前述。準此，被上訴人有無依道交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上訴人辦理實際駕駛人即訴外人李君為真正違規義務人之歸責事宜？李君所提112年4月7日、5月3日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是否即盡此協力義務？倘有辦理歸責，有無逾期？是否因而生失權效果？諸此種種均尚未獲釐清，而此事項攸關原處分對被上訴人逕為裁罰是否為合法有據之判斷，原審自應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予以查明釐清。原審未為調查並說明理由，逕認上訴人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為違法而予以撤銷，尚嫌速斷，並有未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的違法情形，且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請求廢棄原判決，為有理由；又事證尚有未明，有發回再為調查之必要，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
六、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傅伊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方信琇 




